
3.25.5—120 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退税

【事项名称】

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退税

【申请条件】

在我国境内使用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企业，包括将

自产石脑油、燃料油用于连续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企业，将外购的含税

石脑油、燃料油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企业，且生产的乙烯、芳烃类

化工产品产量占本企业用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全部产品总量的 50%以上（含）的，

可按实际耗用量计算退还所含已缴纳的消费税。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第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

应退税额计算表》
3 份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使用企业初次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进口消费税退税的，且前期

已向海关申请办理过退税事项

上月进口地海关受理的《石脑油、燃料油

生产、外购、耗用、库存月度统计表》
1 份

首次办理或条件发生变化

《石脑油、燃料油消费税退税资格备案表》 1 份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相关产品《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1 份



石脑油、燃料油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

产品的工艺设计方案、装置工艺流程以及相

关生产设备情况复印件

1 份

石脑油、燃料油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

产品的物料平衡图复印件
1 份

原料储罐、产成品储罐和产成品仓库的分布

图、用途、储存容量的相关资料复印件
1 份

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生产装置的全部流量

计的安装位置图和计量方法说明，以及原材

料密度的测量和计算方法说明复印件

1 份

上一年度用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

类化工产品的分品种的销售明细表
1 份

因特殊情况不能退至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原缴款账户

由于特殊情况不能退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原缴款账户的书面说明，相关证明资料，和

指定接受退税的其他账户及接受退税单位

（人）名称的资料

1 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20 日内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4.纳税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5.使用企业申请退税的国内采购的含税石脑油、燃料油，应取得符合规定的

成品油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应注明石脑油、燃料油及数量。未取得或发票未注明

石脑油、燃料油及数量的，不予退税。

6.使用企业发生下列行为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暂停或取消使用企业的退

（免）税资格：

（1）注销税务登记的，取消退（免）税资格。

（2）主管税务机关实地核查结果与使用企业申报的备案资料不一致的，暂

停或取消退（免）资格。

（3）使用企业不再以石脑油、燃料油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或不再生

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经申请取消退（免）税资格。

（4）经税务机关检查发现存在骗取国家退税款的，取消退（免）税资格。

（5）办理备案变更登记备案事项，经主管税务机关通知在 30 日内仍未改正

的，暂停退（免）税资格。

（6）未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石脑油、燃料油生产、外购、耗用、库

存月度统计表》和《乙烯、芳烃生产装置投入产出流量计统计表》、《使用企业

外购石脑油、燃料油凭证明细表》的，暂停退（免）税资格。



（7）不接受税务机关的产品抽检，不能提供税务机关要求的检测报告的，

暂停退（免）税资格。

7.除出口退税以外，纳税人既有应退税款又有欠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将

纳税人的应退税款和利息先抵扣欠缴的税款；抵扣后有余额的，纳税人可以申请

办理应退余额的退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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